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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山师范学院文件 
校字[2012]63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唐山师范学院 

关于印发《唐山师范学院科研业绩奖励 

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
 

 

各单位： 

    现将《唐山师范学院科研业绩奖励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唐山师范学院 

二Ｏ一二年十一月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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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山师范学院 

科研业绩奖励暂行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调动我校专业技术人员从事科学研究和应用

开发的积极性，进一步提高我校科研工作水平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的奖励对象为我校在职专业技术人员。 

第三条  参与评奖的科研业绩须按有关要求录入我校科

研业绩管理系统，并按《唐山师范学院科研业绩分类认定办

法》的有关规定认定类别。未录入管理系统或未认定类别的

业绩不作为奖励依据。 

第二章  奖励范围与额度 

第四条  科研业绩奖励颁发给根据《唐山师范学院科研

业绩分类认定办法》确认的高水平科研业绩的我校完成者。 

第五条  除特别说明外，业绩完成者的署名单位或智力

成果的产权单位须为唐山师范学院。 

第六条  如果科研业绩署名单位含其他单位，则按《唐

山师范学院科研业绩量化办法》规定的分享比例颁发给署名

单位为我校的合作者，署名单位非唐山师范学院的不予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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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学术论文只奖励 A、B、C、D 四类，每篇奖金分

别为 50 万元，1 万元，0.5 万元，0.1 万元。 

第八条  智力成果只奖励 A、B 两类，学校资助出版的著

作不奖励。A、B 类智力成果的奖金分别为 0.4 万元和 0.2 万

元。 

第九条  纵向项目按《唐山师范学院纵向科研项目管理

暂行办法》的有关规定给予配套经费与奖励。 

第十条  科研奖项，只奖励 A、B 两类。A 类奖项按原奖

励额度的 150%给予最多 50 万元奖金。B 类奖项按原奖励额度

的 100%最高给予 10 万元奖金。以同一成果获得的不同奖项，

只奖励原奖金额最高额的一项。 

第三章  奖励工作规程 

第十一条  科研业绩奖励工作按以下步骤进行。 

一、科研业绩责任人将业绩信息录入学校科研业绩管理

系统。 

二、科研处审核并认定业绩分类。 

三、校学术委员会仲裁业绩分类认定中的分歧。 

四、科研处拟订、公示奖励方案，公示期不少于一周。 

五、校学术委员会仲裁公示期产生的争议。 

六、校长办公会审核批准奖励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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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科研处制订奖金发放表并由财务处发放。 

八、科研处将相关文件存档。 

第十二条 科研业绩奖金颁发给我校第一完成人。多人合

作的，由第一完成人进行分配。 

第四章   附  则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，由科研处负责解

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主题词：科研工作  科研业绩  奖励  暂行办法  通知      

唐山师范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2 年 11 月 5 日印 

（共印制 10 份） 


